代理加盟协议书
甲方：    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至尊水产行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为提升“秋霸王”品牌优势，共同拓展销售市场，甲、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，公平自愿的原则，经甲、乙双方同意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设立代理，实现甲方产品专卖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甲方同意在              设立甲方产品阳澄湖大闸蟹的代理，由乙方负责该地区的市场销售工作，在该地区设立代理的费用及涉及的对外一切经济活动均由乙方自负。甲方不承担其连带责任。
二、乙方在设立代理和推销其甲方产品时，甲方需提供代理授权书等的相关证件和手续。

三、乙方需向甲方交纳代理保证金，以保证乙方不用其它螃蟹假冒甲方产品，保证金在本协议到期时，及时还给乙方。
四、甲方负责产品统一供货，统一代理商价格。在供货时乙方需提前一至二天向甲方订货，产品由甲方负责包装、代办运输等事宜。短途运费由甲方承担，长途运费由乙方承担。
五、货物结算方式：1、货物的价格以双方确认价格，并以乙方的传真订单和甲方的实际发货为准。2、先付款，后发货。（款到甲方银行卡为准）3、由于其产品的特殊性，产品到达乙方后，应立即开箱验货，双方认可的合理损耗：重量损失在3％以内，死亡率在3％以内（如100公斤大闸蟹，在到达后应不低于97公斤，100只大闸蟹到达后死亡应不超过3只），超过部分甲方负责在下次发货时给予补偿。
六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一个蟹季，即自二00八年九月至二00九年三月止。乙方在协议期内如完不成一定的销售量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，如甲方在本协议期内在乙方地区另设立其它销售代理商，乙方亦有权终止本协议。
七、本协议自双方签字并付清保证金后，双方均不得违约，如有违约，双方可协商解决或按相关法律等处理。
八、未尽事宜双方可协商处理或另签补充协议，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经双方签字和付保证金后生效。
甲方盖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盖章：
甲方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：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